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重大合同之法律意见书 

 

致：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森源电气”或者“公司”）的法律顾问，接受贵公

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5号：日常

经营重大合同》等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的规定，对公司与协鑫集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集成”）于 2016年 6月 2日签署的《河南森源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战

略合作协议》”）之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所必需的文件，同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公司承诺其所提供

的文件、材料以及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虚假

和疏漏之处。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就公司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所涉及的合法

性、真实性和有效性等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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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必需文件予以公告，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交易他方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协鑫集成现持有上海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000751873021H的《营业执照》，住所为上

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江海经济园区，法定代表人为舒桦，注册资本为 504,640万元，

经营范围为研究、开发、采购、生产、加工、销售太阳能发电系统集成，包括太

阳能材料、设备及相关产品，新能源发电系统、新能源发电设备、分布式能源及

配套产品的研究、设计、资讯、运维及承包建设，与光伏产业相关的咨询服务、

项目开发，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所律师认为，协鑫集成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且有效存续的股份

有限公司，其上述基本情况真实、有效。 

二、交易他方签署合同的合法主体资格 

根据协鑫集成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协鑫集成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协鑫集成系独立法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具备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的合法主体资格。 

三、合同签署和合同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 

（一）合同签署的真实性 

《战略合作协议》分别由公司、协鑫集成签署。 

本所律师认为，合同各方均已签署，合同签署真实。 

（二）合同内容的合法性、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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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战略合作协议》，为实现长期合作共赢，双方应优先采购对方产品并

确保在各自采购份额中占一定比例的量，产品包含：光伏组件、支架、光伏专用

箱变等各公司自己生产的产品。 

以上产品三年合作规模预计约 1500MW，其中 2016年计划合作规模约 400MW, 

2017年计划合作规模约 500MW，2018年计划合作规模约 600MW。具体合作内容由

双方另行签署采购协议进行约定。在双方相互的产品需求中，公司每采购协鑫集

成 100MW的组件,除 40%采用易货方式外，其他公司按具体合同的约定支付货款,

价格参照市场价。 

经本所律师核查，《战略框架协议》系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各方签

署，该合同为战略框架协议，双方的合作方式及合作项目所涉及具体内容及权利

义务安排将通过每个项目单独签订合作协议或其他形式协议的方式予以确定并

以后续签订的最终协议为准，该协议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战略框架协议》真实、合法。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协鑫集成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且有效

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依法具备签署《战略框架协议》的主

体资格；《战略框架协议》已由协议各方签署，该协议为战略框架协议，双方的

合作方式及合作项目所涉及具体内容及权利义务安排将通过每个项目单独签订

合作协议或其他形式协议的方式予以确定并以后续签订的最终协议为准，该协议

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真实、合法。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无副本，经本所及经办律师于北京市朝阳门北大

街乙 12 号天辰大厦九层签署后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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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重大合同之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邓文胜：              

 

                                           马鹏瑞：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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